
( 一 ) 

沙 田 區 議 會  

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 

道 路 安 全 及 泊 車 位 供 求 工 作 小 組  

二 零 二 一 年 度 第 一 次 會 議 記 錄  

 

會 議 日 期 ： 二 零 二 一 年 三 月 二 十 五 日 (星 期 四 )  

時   間 ： 上 午 十 一 時 三 十 分  

地   點 ： 沙 田 政 府 合 署 四 樓  

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4 4 1 會 議 室  

 

出 席 者  職 銜  

許 立 燊 先 生 (召 集 人 )  區 議 會 議 員  

陳 珮 明 先 生      ”  

張 慶 樺 先 生      ”  

周 曉 嵐 先 生      ”  

李 志 宏 先 生      ”  

廖 栢 康 先 生      ”  

勞 越 洲 先 生      ”  

陸 梓 峂 女 士      ”  

麥 梓 健 先 生      ”  

黃 浩 鋒 先 生      ”  

容 溟 舟 先 生      ”  

蔡 早 希 先 生 (秘 書 )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行 政 助 理 (區 議 會 ) 5  

  

列 席 者  職 銜  

李 永 成 先 生  區 議 會 議 員  

  

未 克 出 席 者  職 銜  

雷 啟 榮 先 生  區 議 會 議 員       (已 請 假 )  

楊 思 健 先 生      ”             ”  

陳 運 通 先 生      ”          (未 有 請 假 )  

丁 仕 元 先 生      ”             ”  

 

 

  



( 二 ) 

 由 於 工 作 小 組 召 集 人 未 能 於 會 議 所 訂 時 間 出 席 會 議 ， 沙 田 民 政  

事 務 處 行 政 助 理 ( 區 議 會 ) 5 蔡 早 希 先 生 表 示 ， 根 據 沙 田 區 議 會 常 規 第

3 4 ( 3 )及 4 2 ( 2 )條 ， 若 工 作 小 組 召 集 人 未 能 出 席 會 議 ， 出 席 的 工 作 小 組 成

員 須 以 簡 單 多 數 票 的 方 式，在 出 席 的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當 中，選 出 一 名 成 員

為 臨 時 召 集 人 ， 主 持 會 議 。  

 

2 .  蔡 早 希 先 生 詢 問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， 是 否 有 臨 時 召 集 人 的 提 名 。  

 

3 .  陳 珮 明 先 生 提 名 容 溟 舟 先 生 作 臨 時 召 集 人。麥 梓 健 先 生、張 慶 樺 先

生 及 廖 栢 康 先 生 和 議 。 容 溟 舟 先 生 同 意 暫 代 召 集 人 一 職 。  

 

4 .  蔡 早 希 先 生 表 示 由 於 只 有 一 位 成 員 獲 提 名，因 此，容 溟 舟 先 生 當 選

為 臨 時 召 集 人 。  

 

工作小組 成員請假申請  

 

5 .  工 作 小 組 通 過 以 下 兩 位 成 員 的 書 面 請 假 申 請 ：  

   

  雷 啟 榮 先 生  身 體 不 適  
 

  楊 思 健 先 生  工 作 原 因  
 

   

討論事項  

 

( a )   工作小 組工作計劃  

   

6 .  臨 時 召 集 人 表 示 自 己 作 為 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(交 運 會 )主 席 ， 他 傾 向

本 年 度 交 運 會 轄 下 工 作 小 組 的 預 算 與 上 年 度 相 約，並 建 議 兩 個 交 運 會 轄

下 工 作 小 組 召 集 人 商 討 有 關 撥 款 預 算 分 配。他 請 秘 書 匯 報 近 年 公 共 交 通

及 道 路 安 全 工 作 小 組 舉 辦 的 活 動 。  

 

7 .  蔡 早 希 先 生 簡 介 上 屆 交 運 會 轄 下 公 共 交 通 及 道 路 安 全 工 作 小 組 舉

辦 的 活 動 內 容 。  

 

8 .  臨 時 召 集 人 分 享 參 與 過 往 工 作 小 組 活 動 的 經 驗，並 詢 問 各 工 作 小 組

成 員 對 工 作 計 劃 的 意 見 。  

 

  



( 三 ) 

9 .  周 曉 嵐 先 生 認 為 警 方 提 供 予 交 運 會 的 交 通 違 例 檢 控 數 字 不 足 以 反

映 整 體 違 泊 情 況。為 更 有 效 監 察 違 泊 情 況，他 希 望 工 作 小 組 可 以 提 供 建

議 完 善 有 關 列 表，例 如 在 列 表 中 補 充 區 內 違 泊 黑 點，並 要 求 警 方 就 有 關

黑 點 提 供 檢 控 數 字。他 建 議 增 加 學 校 講 座 的 場 次，並 認 為 應 減 少 以 派 發

紀 念 品 作 為 宣 傳 道 路 安 全 信 息 的 主 要 途 徑 。  

 

1 0 .  麥 梓 健 先 生 表 示 警 方 提 供 的 交 通 違 例 檢 控 數 字 忽 略 部 分 違 泊 黑 點，

他 希 望 可 以 得 悉 警 方 於 不 同 違 泊 黑 點 的 巡 查 次 數。他 指 出 有 其 他 分 區 曾

於 巴 士 站 設 置 警 告 牌 提 醒 駕 駛 者 切 勿 違 例 停 泊，違 例 車 輛 可 被 拖 走。他

認 為 工 作 小 組 可 以 研 究 有 關 措 施 。  

 

1 1 .  陳 珮 明 先 生 表 示 上 屆 交 運 會 轄 下 大 型 交 通 建 設 及 道 路 網 絡 工 作 小

組 曾 經 委 託 承 辦 商 進 行 沙 田 區 車 輛 泊 位 設 施 研 究，他 詢 問 研 究 報 告 整 體

建 議 有 否 被 採 納。他 認 為 區 內 不 少 新 屋 苑 落 成 ， 泊 車 位 的 需 求 大 增，希

望 工 作 小 組 可 以 檢 視 區 內 的 泊 車 位 需 求 問 題，包 括 討 論 新 修 訂 的 泊 車 位

標 準 及 有 關 電 動 車 充 電 站 供 應 事 宜 。  

 

1 2 .  黃 浩 鋒 先 生 表 示 新 增 泊 車 位 與 打 擊 違 泊 同 樣 重 要，建 議 於 區 內 研 究

合 適 地 點 增 設 泊 車 位 。  

 

1 3 .  廖 栢 康 先 生 認 為 能 否 繼 續 與 香 港 駕 駛 學 院 合 辦 活 動 存 疑，然 而 沙 田

交 通 安 全 公 園 具 有 特 色，希 望 可 以 藉 於 該 處 舉 行 活 動，推 廣 道 路 交 通 安

全。他 認 為 駕 駛 者 的 駕 駛 行 為 與 表 現 非 常 重 要，工 作 小 組 可 考 慮 舉 辦 展

覽 或 與 區 內 停 車 場 合 作 ， 加 深 駕 駛 者 對《 道 路 使 用 者 守 則 》的 認 識 。 他

指 出 區 內 有 道 路 路 況 欠 佳，工 作 小 組 可 與 政 府 部 門 聯 絡，檢 視 區 內 路 況。

他 表 示 區 內 有 不 少 廢 棄 車 輛 停 泊 於 停 車 收 費 錶，工 作 小 組 可 邀 請 市 民 提

供 資 料 ， 然 後 將 有 關 黑 點 整 合 轉 交 各 部 門 跟 進 ， 並 擔 當 協 調 角 色 。  

   

(接 下 來 的 會 議 由 許 立 燊 先 生 主 持 。 )  

 

1 4 .  勞 越 洲 先 生 建 議 舉 辦 比 賽，引 起 社 區 對 違 泊 問 題 的 關 注，並 宣 傳 道

路 安 全 信 息 。  

 

1 5 .  張 慶 樺 先 生 表 示 於 迴 旋 處 經 常 有 交 通 意 外 發 生，建 議 加 強 駕 駛 者 對

使 用 迴 旋 處 的 了 解。他 認 為 泊 車 位 供 求 的 問 題 嚴 重，希 望 政 府 部 門 可 以

檢 視 區 內 有 否 閒 置 土 地，或 研 究 於 區 內 發 展 多 層 地 下 停 車 場，紓 緩 車 位

不 足 的 問 題。他 同 意 不 少 停 車 收 費 錶 遭 長 期 霸 佔，工 作 小 組 可 成 為 部 門

間 的 橋 樑 ， 改 善 車 輛 長 期 霸 佔 停 車 收 費 錶 的 問 題 。  

 



( 四 ) 

1 6 .  陳 珮 明 先 生 希 望 政 府 可 以 善 用 區 內 使 用 率 較 低 的 短 期 租 約 用 地，改

作 停 車 場 。 他 建 議 工 作 小 組 活 動 主 要 聚 焦 泊 車 位 供 求 及 違 泊 事 宜 。  

 

1 7 .  容 溟 舟 先 生 表 示 過 往 有 議 員 提 議 就 警 方 提 供 予 交 運 會 的 交 通 違 例

檢 控 數 字 表 列 上 的 違 泊 地 點 作 修 訂，工 作 小 組 可 以 討 論 有 關 地 點 的 增 加

或 刪 減。他 認 為 有 關 檢 控 數 字 只 有 標 示 在 一 段 期 間 的 違 例 檢 控 數 字，欠

缺 執 法 的 次 數 與 間 隔，建 議 修 訂 有 關 表 格 並 邀 請 警 方 代 表 出 席 下 次 工 作

小 組 會 議。他 認 為 於 沙 田 交 通 安 全 公 園 舉 辦 活 動 可 取， 除 此 以 外 ，可 以

於 區 內 舉 行 的 大 型 活 動 中，設 置 攤 位 推 廣 道 路 安 全 信 息。他 認 為 可 以 就

沙 田 區 車 輛 泊 位 設 施 研 究 報 告 作 出 跟 進，亦 可 就 區 內 其 他 地 方 進 行 車 輛

泊 位 設 施 研 究 。  

   

1 8 .  召 集 人 綜 合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意 見 並 建 議 如 下 ：  

 

 ( a )   邀 請 警 方 及 運 輸 署 代 表 出 席 下 次 會 議，檢 視 並 討 論 如 何 修 訂 有

關 交 通 違 例 檢 控 數 字 的 格 式 ， 以 及 討 論 泊 車 位 供 應 事 宜 ；   

   

 ( b )   聯 絡 香 港 駕 駛 學 院 ， 詢 問 院 方 是 否 願 意 借 出 車 輛 供 活 動 之 用 ；

以 及  

   

 ( c )   向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了 解 是 否 可 以 租 用 沙 田 交 通 安 全 公 園 舉

辦 活 動 。  

 

1 9 . 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一 致 通 過 上 述 建 議 。  

   

下次會議 日期  

 

2 0 .  召 集 人 表 示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待 定 。  

 

2 1 .  會 議 於 下 午 十 二 時 五 十 三 分 結 束 。  

 

 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 S T D C  1 3 / 3 5 / 4 5 / 1 9  M G   

 

二 零 二 一 年 五 月  


